




第九条 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，原则上应编制一项标准，并作为整体发布。在标准篇幅过长，

后续内容相互关联等情况下，可根据需要编制为分部分标准或系列标准。

第十条 分部分标准编号从阿拉伯数字 1开始，并用下角点于团体标准顺序号隔开。如

“T/HZDS XXXX.1—XXXX”。

第十一条 系列标准的每一项标准编号按照单项标准进行编号，如“T/HZDS XXXX—XXXX”。

第十二条 协会标准化工作中产生的制度文件，标准文件及其他工作文件山协会归档。

第三章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

第十三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原则上应按照立项，起草，征求意见和审查，通过和发布等程

序进行。

第十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，可视情况采用快速程序：

(一)、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。或经一定规模的实践检验证明可行的企业标

准转化项目可由立项阶段直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

(二)、对于现行团体标准的修订项目，可由立项阶段直接进入审查阶段。

第一节 立项

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、协会内设部门均可单独或联合申请团体标准的立项。联合申请立项应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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